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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部门工作任务分工

(一)省发展改革部门牵头地炼企业争取进口原油使用资质和

油品质量升级项目中央财政贷款贴息工作。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

关于进口原油使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发改运行〔2015〕253号),

会同经济和信息化部门组织地炼企业积极申报进口原油使用资质；

用好国家财政支持政策，组织企业积极申报油品质量升级项目贷款

贴息，支持企业升级改造。

(二)省经济和信息化部门牵头成品油质量升级、加油站综合

整治和油品供应保障工作。按照程序制定并公开发布《山东省成品

油质量升级通告》。牵头做好地方炼化企业兼并重组、淘汰落后和转

型升级工作。严格成品油流通领域市场准入。配合发展改革部门做

好地炼企业申报进口原油使用资质工作。

(三)省公安部门负责运用刑事司法手段查办成品油违法犯罪

案件。运用专业技术手段全天候开展网上巡查，对重点区域进行日

常巡查，实施动态管控。在坚持自办案件的同时，配合有关部门开

展联合行动，依法办理其他行政执法部门移交的违法犯罪案件。充

分发挥打击职能，全力侦办大案、要案。

(四)省财政部门负责落实好国家及省成品油质量升级改造贷

款贴息政策；对工商、质监部门每年进行的油品质量监督抽检和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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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监测所需经费，列入年度预算。

(五)省交通运输部门负责运输企业、车辆、人员和运输过程

监管。加强对成品油交通运输企业、车辆和人员的资质资格监督检

查，规范成品油运输过程管理，配合公安部门严厉查处运输过程中

违法行为。加快淘汰高污染船舶，开展港口运输车船清洁能源替代

工作。

(六)省商务部门负责加强省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

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，协调省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

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统一行动，协调重大案件的查

处，组织跨区域、跨部门执法协作，遏制规模性、重复性、链条化

制售假劣成品油违法行为。

(七)省环保部门负责对伪劣成品油无害化处理的监督管理。

加强对成品油生产经营环评条件审查，加强对伪劣成品油处置行为

的环境监督管理，防止因伪劣成品油处置造成二次污染。

(八)省税务部门负责税收监管。加强成品油税收日常监管，

定期开展成品油生产、经营企业税收专项检查；严厉查处偷逃税及

骗取退税的违法行为。

(九)省工商部门负责流通领域油品质量监管。加强对仓储、

批发企业和加油站成品油经营行为的监督管理，严厉查处有证无照

经营、销售质量不合格成品油和侵犯商标专用权等违法行为。加大

流通领域成品油抽检力度，加强加油站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和农村加

油站的油品质量检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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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)省质监部门负责生产领域油品质量监管。严格执行车用

汽油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准入制度，强化事中事后监管。负责生产

领域成品油产品质量状况监督抽查，查处生产领域质量违法行为。

加强加油站的计量监督管理，查处计量违法作弊行为。

(十一)省安监部门负责安全生产、经营许可工作，加强安全

生产监督管理。负责做好成品油生产、经营单位成品油升级改造项

目安全设施“三同时”审查和安全生产、经营许可证核发工作，督促生

产、经营单位依法完善安全生产手续，改善安全生产条件，提升安

全生产管理水平。

(十二)省法制办负责行政复议、对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审查

工作。受理行政复议案件，对省政府各部门的规范性文件进行统一

登记、统一编号、统一发布。根据工作需要，适时将成品油质量监

管工作纳入有关立法内容。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法院，

县检察院，县人武部。各人民团体。

沂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4月22日印发


